
　2023年12月16日，龙华街道某商超内发生一起一般起重伤害事故，造成一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XX万元。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和《深圳市龙华区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规范（2022年修订版）》（深龙华安办〔2022〕

32号）的规定，龙华区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区安委办牵头，从区商务局、区应急管理局、区群团工作部（工会）、市公安局龙华分局、龙华街道办事处等部门抽调人员

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区纪委监委、区检察院派人介入，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

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同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提

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一、基本情况

　（一）事发场所与涉事设备情况

　事发场所位于龙华街道某商超一楼后区与二楼后区上下运送货物的区域，该处从东向西排列2台输送设备，分别为“1#卡板提升机”及“2#卡板提升机”。事发

位置为1#卡板提升机（亦称：“货物往复提升机”“Z型往复式垂直输送机”“卡板垂直输送机”，操作人员亦称为“货梯”“电梯”，以下简称“涉事提升机”）

内，主要用于在一、二楼之间运送货物，一楼和二楼出入口处均设置了一个手动操作台。

　2017年4月，龙华街道某商超向上海某机械公司订购2台卡板提升机（其中1台为涉事提升机），由上海某机械公司生产并将其安装于龙华街道某商超，同年6月

验收合格后投入使用。

　涉事提升机以自动模式正常工作时，货物通过水平运货辊台将货物运送到井道内部，关闭出入口垂直升降的防护栅栏后，通过动力装置升降货箱（运货架，其内

部亦有水平辊台），实现货物的上下运输，到达指定楼层后，货物通过水平运货辊台运送至井道外。涉事提升机以手动模式工作时，各辊台、防护栅栏和货箱均能通

过手操盒进行控制。

　经鉴定，涉事提升机是以电机减速器作为驱动装置,通过链轮、链条等部件带动货厢,在井道内沿垂直的刚性导向装置运行的仅用于运载货物的起重机械，故该设备

为简易升降机。

　（三）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1.事发单位：龙华街道某商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XXXXXXXXXX；负责人：王某飞；成立日期：2017年2月23日；住所：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某

社区；

　2.涉事提升机供应单位：上海某机械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XXXXXXXXXX；法定代表人：刘某成；成立日期：2006年5月11日；住所：上海市奉

贤区某镇。

　（四）事故相关人员基本情况

　1.黄某，死者，男，湖北丹江口人，身份证号码：420302XXXXXXXXXXXX，龙华街道某商超机修工，根据死亡证明（推断）书（D442023XXXXXX），其死亡

原因为“高坠（具体死因以鉴定报告为准）”，经鉴定，死亡原因“符合钝性暴力挤压致闭合性颅脑、胸部损伤并发急性创伤、失血性休克死亡”。

　2.罗某亮，男，广东深圳人，身份证号码：441422XXXXXXXXXXXX，龙华街道某商超维修部部长。

　（五）涉事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龙华街道某商超成立了以总经理张某洲为负责人的安全管理机构（安全小组）；编制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培训教育制度、安全检查与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管理

制度等安全管理制度，以及涉事提升机安全操作规程等安全操作规程，对门店工作人员进行了安全培训教育，对卖场进行安全检查，开展风控小组周例会等安全管理

活动。但其管理存在未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的问题。

　上海某机械公司在安装卡板升降机期间对门店操作和维护人员进行了相关操作技能和维护保养知识培训。经鉴定，其生产的涉事升降机的运货架（货箱）结构制

造不合理，不符合《GB28755-2012 简易升降机安全规程》中“6.1.1.1简易升降机的货厢应是刚性结构，除了货厢门、通风口以及必要的检修窗外，货厢其他表面应

封闭。货厢不得采用平板、平台等形式”的相关要求。

　（五）政府相关部门的履职情况

　区商务局2023年共4次指导、督促龙华街道某商超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对龙华街道某商超从业人员开展安全培训3次，通过微信群向企业发送相关安全

警示、提醒要求共计10条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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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应急管理局2023年对龙华街道某商超开展督导检查1次、日常安全检查2次，共发现安全隐患15条，均已完成闭环整改，通过微信群向企业发送相关安全警示

提醒30余次。

　龙华街道办事处2023年对龙华街道某商超开展日常巡查19次，联合检查行动2次，聘请第三方安全专家指导制作消防档案1份及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巡查5次。

2023年度共计巡查26次，发现隐患16处，隐患问题均已全部整改。

　二、事故经过及救援情况

　（一）事故经过

　现场监控视频显示：2023年12月16日7时36分1秒涉事提升机第一次发出故障报警信号；7时40分许黄某到达二楼涉事提升机出入口手动解除报警，并将卡板承

托的一包货物（重约200公斤）移出又送入涉事提升机内；7时42分10秒涉事提升机第二次发出报警信号；7时42分23秒黄某进入涉事提升机内，进入前未按急停按

钮；7时42分33秒涉事提升机停止报警；7时42分48秒涉事提升机第三次发出报警信号；8时10分许，维修部部长罗某亮在一楼操作涉事提升机下行，听到物品掉落

的声音后上前查看，发现黄某掉落在涉事提升机井道底部。

　通过监控视频结合现场痕迹鉴定分析：黄某进入涉事提升机，排除了故障之后，设备自动运行，2楼入口处的垂直防护栅栏往下运行关闭入口将黄某困于货箱

内，货箱随即向下运行，黄某亦随货箱下降。在货箱中黄某被货箱箱体上部方钢与井道北侧从二楼往下数第八条方钢挤压，货箱因而被卡住并触发故障警报，直至约

28分钟之后罗某亮手动操作使货箱下行造成黄某掉落至井道底部。

　（二）事故的应急救援及评估意见

　事发之后，罗某亮立即向门店副总赖某辉报告，赖某辉到达后拨打了120急救电话。8时28分许，120急救医生和119消防救援人员陆续到场开展救援，黄某被救

出后经现场抢救无效死亡。

　接报事故信息后，龙华区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龙华分局、龙华消防救援大队、龙华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均赶到事故现场进行应急处置，并及时将事故信息上报。

政府相关部门在事故救援过程中均正常履职，救援过程中未发生次生事故，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事故处理工作规范的要求。

　（三）事故的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龙华街道某商超与死者黄某的家属达成了赔偿协议，由龙华街道某商超赔偿死者家属共计XX万元，目前已支付完毕。

　三、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黄某在维修涉事提升机时违规操作，未按急停按钮即进入涉事提升机内，被货箱上部方钢与井道的方钢挤压。

　（二）间接原因

　1.龙华街道某商超未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2.上海某机械公司生产的涉事升降机的运货架（货箱）结构制造不合理，不符合《GB28755-2012 简易升降机安全规程》中“6.1.1.1简易升降机的货厢应是刚性

结构，除了货厢门、通风口以及必要的检修窗外，货厢其他表面应封闭。货厢不得采用平板、平台等形式”的相关要求。

　（三）事故性质

　调查组认为，本起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责任划分及处理建议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对本起事故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划分及处理意见如下：

　（一）责任单位

　1.龙华街道某商超未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

定，对事故发生负管理责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2.上海某机械公司生产的涉事升降机的运货架（货箱）结构制造不合理，不符合《GB28755-2012 简易升降机安全规程》中“6.1.1.1简易升降机的货厢应是刚性

结构，除了货厢门、通风口以及必要的检修窗外，货厢其他表面应封闭。货厢不得采用平板、平台等形式”的相关要求，对事故的发生负重要责任，建议由市市场监

管局龙华管理局依法对上海某机械公司进行处理。

　（二）责任人员

　黄某未按下涉事提升机手操盒上的急停按钮即进入货箱内进行维修作业。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应对事故的发生负直

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予追究责任。

　（三）政府部门的安全监管责任

　政府相关部门对事故的发生是否负有监管责任，由区纪委监委独立开展调查。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1.龙华街道某商超要认真吸取本次事故教训。一要针对本次事故对相关单位及人员进行警示教育；二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现场安全管理，督促从业人员遵守安全操

作规程，规范作业；三是完善安全教育培训工作，针对性的开展应急处置相关培训，如实记录培训教育情况；四要对店内危险有害因素进行全面排查分析、制定并落

实相应的防范措施，定期进行危险有害因素辨识及防范措施评价及更新。

　2.区商务局、区应急管理局和龙华街道办事处要认真吸取本次事故教训。一要对相关单位及人员开展事故警示宣传教育；二要加强大型商超安全巡查检查工作，

排查类似升降机台账，整治发现隐患；三要督促企业完善应急救援预案，组织开展应急救援演练，培训员工使其具备基本自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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